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编号：玉红自然资罚字[2023]31号 

红塔区北城街道夏井社区第九居民小组：

我局于2023年6月13日对红塔区北城街道夏井社区第九居民小组建设党员活动室项目非法占地一案立案调查。经查，你单位未经批准，擅自在红塔区北城街道夏井社区第九居民小组集体土地上建设党员活动室项目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属非法占用土地。
以上违法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询问笔录、现场照片

2、现场勘验笔录

3、《党员活动室项目非法占地勘测报告书》

我局已于2023年6月30日依法向你单位进行了告知。你单位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我局提出陈述或申辩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玉溪市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第八十一条，决定对你单位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作如下处罚：

（一）没收北城街道夏井社区第九居民小组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党员活动室项目,涉及占用农用地884平方米（1.33亩）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二）对北城街道夏井社区第九居民小组建设党员活动室项目非法占用土地的处罚：建设项目为村（居委会）小组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类的，非法占用884平方米（1.33亩）耕地的，按每平方米4元的标准予以罚款处罚，共计人民币：叁仟伍佰叁拾陆元整（¥3536元）。

以上罚款必须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交到建行玉溪红塔支行（收款单位：玉溪市红塔区财政局国库股；账号：53001658636050140902；地址：红塔区秀山路44号），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本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即发生法律效力。

你单位如果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直接向红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既不申请行政复议，又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本决定书一式四份)

联系人：岳伟、王建光

电话：0877-2012398
地址：玉溪市红塔区康井路11号

玉溪市红塔区自然资源局

                       2023年7月6日

